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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庫淤積物為天然材料資源，市場區分為有價砂石料及淤泥等無價料。水庫淤泥因

水分和數量極多，常缺乏最終收容場所，其再利用的處理能力與市場接受度並不明確。

本文以資源利用之概念，先對缺乏淤泥利用市場之混凝土，以石門水庫淤泥實作，包含

前導試驗之性能測試、毒性溶出及大型混凝土塊等，並補充調查現有市場再利用情形，

分別以技術、經濟及法規等面向，綜合評估水庫淤泥資源再利用之可行性。研究成果發

現，水庫淤泥確實可採固化方式應用於混凝土製品，約可取代 75～85%之細骨材，約佔

總重之 20～24%。於再利用市場評估方面，產業採用淤泥之技術確實可行，惟較多有低

含水量及雜質少等考量；在經濟上，業者衡量供需鏈、經營成本及市場願景等仍有疑慮，

使產業趨向保守，若欲推動市場再利用，宜以合理利潤鼓勵參與或委託代工，再擴展應

用面；法規方面，現行國家標準規範、環保標章或綠建材標章，多未將水庫淤泥納入資

源，間接侷限水庫淤泥之利用，未來可能需另訂使用規範或法規，提昇公共工程及市場

應用，以達到水庫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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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地區重要水庫因地質、地震及豪雨等因素，年平均淤積量約 1 千 8 百萬 m3。

受到土地資源及經費之限制，目前每年平均清淤量約 450 萬 m3 左右，總清淤土石方已

多達約 4 千萬 m3，幾乎為 2 座白河水庫有效容量。若未持續清淤情形下，未來供水品

質將受庫容減少及氣候變遷加劇所影響，足見浚渫物最終處置及維持水庫健全已成為必

要課題。經濟部水利署於民國 96 年訂定「經濟部水庫淤泥利用處理作業要點」，期能推

動水庫浚渫淤泥之資源利用及處置，加速水庫清淤及達成水庫永續經營之目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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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可大量應用之多元化處置有其實質需要，將水庫淤泥資源再利用，為國內產官學一

致認同的趨勢，也符合永續經營之目標。本文以功能性及實用性為導向，基於水庫淤泥

資源利用之概念，以石門水庫為例，分別探討淤泥應用固化技術於混凝土製品，以及補

充調查現有產業市場情形，實際瞭解再利用概況、物料需求、成本及經營等課題，再分

別以技術、經濟及法規等面向，綜合評估水庫淤泥資源再利用之可行性。 

二、水庫淤泥與處置方式概述 

2.1 石門水庫淤泥概況 

賴伯勳等人(2006)指出，目前桃園民生及工業用水每日約需 105 萬噸，每年各類用

水需求量約需 9.3 億 m3，為石門水庫總蓄水量的 4 倍以上，水庫運轉負荷十分繁重，未

來為滿足桃園高科技群聚效應及產業轉型需求，至民國 110 年總需水量將成長至 12 億

m3 以上。除了用水量激增外，因石門水庫集水區多次遭遇颱風豪雨挾帶大量土石淤積於

庫區，以致水庫原水濁度飆高，引發大桃園地區數次停水或供水問題。 
依據石門水庫歷年資料，民國 52 至 61 年之平均年淤積量，高達 402 萬 m3，自民

國 61 年開始實施四期治理工作，於民國 74 年底年平均淤積量降至 75 萬 m3。因上游防

砂壩陸續淤滿，「水庫淤砂研究課題規劃」(1996)推估民國 77 年量測水庫容量為 2.36 億

m3，為水庫完工時之 76.2%。有鑑淤積問題，自民國 74 年起水庫管理單位積極辦理水

庫浚渫計畫，興建面積約 70 公頃的 13 處沉澱池於下游處，採用深水浚渫船抽取淤泥，

再以管線輸送至沉澱池內存放，至民國 84 年共約 10 年時間，已讓壩前淤積面由標高

174.55m 降至標高 163.7m。因民國 85 年賀伯颱風，民國 87 至 93 年再辦理第二次浚渫

作業期間抽除 150 萬 m3 淤泥。但民國 93、94 年遇艾利颱風及馬莎颱風後，水庫容量減

少為 2.14 億 m3，平均年淤積量約 200 萬 m3，庫容減少 30%以上。由歷年經驗可知：(1)
水庫大量淤積現象多由颱風引致；(2)施行清淤措施確實能減緩淤積速度。 

因用水負荷劇增、大量淤積使得水庫庫容減少，已直接威脅石門水庫之永續經營，

未來也可能面臨供水質量將有所不足。其現有沉澱池容量約有 380 萬 m3，沉澱池淤泥

缺乏大量市場利用及回填場地，以及交通運輸等因素，使得沉澱池容積約有 85%無法有

效利用，影響庫區後續清淤之浚渫作業。其中最嚴竣的，台灣北部地區地狹人稠，長期

缺乏淤泥最終處置場所，且淤泥量眾多，數次填滿沉澱池，雖經管理單位積極辦理浚渫，

清運效果往往受到諸多侷限。故如何加強推動水庫清淤工程，改善水庫有效蓄水空間，

延長水庫使用壽命以確保水庫永續經營，將為未來工作重點。 

2.2 清淤處置方式概述 

由以往各項研究可知，水庫淤泥大多不含有害物質，其可行之處理流程分為「淤泥

浚渫」、「運輸」、「中間處理」及「最終處置」四個階段，如圖 1 所示。在中間處理方面，

因水庫新抽取淤泥與現有沉澱池淤泥之處理方式略有不同，新抽取淤泥的流動性高，含

水量可達 200%左右，機械脫水可直接處理；沉澱池淤泥採用長時間曝曬方式，含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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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均且非脫水設備能直接處理，二者水庫淤泥中間處理可能方案如圖 2 所示。在水庫淤

泥最終處置方面，則可再概分為再利用、陸地投棄(掩埋)、海洋投棄(海拋)以及回歸河

道等方法，各處理方式之條件及限制概述如下。 

 
圖 1  水庫清淤暨淤泥處理方式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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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水庫淤泥中間處理可能方案 

1. 陸地掩埋：水庫淤泥經浚渫後，可選定水庫附近之低窪地點或合格之堆置場，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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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洋投棄相似，選定之堆置場地易受當地民眾之抗爭。以掩埋作為最終處置方式，除

必須選擇適當之地點以外，仍須避免運輸過程中造成二次公害。 
2. 海洋投棄(海拋)：海洋投棄係將淤泥視為廢棄物，將淤泥以排放管或船隻運送至

外海棄置。當今國內環保意識高漲，規劃海洋投棄淤泥時，需同時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惟過程極為繁複、耗時且阻力多。海拋水庫淤泥須經過處理，以防污染海域，在運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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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須避免造成二次公害。此外，浚渫淤泥可填置海埔新生地或製成足夠強度之塊狀物，

拋於海堤或海中。 
3. 回歸河道：當水庫放水或河道中流量變大時，淤泥被運送移至下游河道或河口

處，此方法可恢復建壩後下游河道及河口沖淤之平衡，但下游水流之含泥砂濃度將增

加，影響下游水質。水庫淤泥回歸河道，在社會層面上有待相關單位之配合；在技術層

面上，則需水文分析及輸砂分析，以確保河道輸砂平衡；從生態層面來看，水庫大量泥

砂進入河道後將改變河川生態，將影響河道輸送泥砂及河川物理與化學性質。 
4.資源再利用：根據以往專家學者的研究(中興工程顧問社，1999；蔡長泰與王文江，

2000~2002；顏沛華等人，2002；顏聰與黃兆龍，2003；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2005；
葉春爐，2007)，資源再利用的方式包括：作為填方材料、地工砂腸袋(管)工法、作為建

築骨材、水泥原料、製磚原料、輕質骨材、人工魚礁、消波塊、護坡預鑄塊、噴漿砂料、

濾料、客土法、農業用土壤、土壤改良劑等，上述再利用方法皆已有類似研究成果，惟

尚未見廣泛的市場需求及全面應用。本文彙整水庫淤泥可採用之再利用方式如表 1。 
表 1 水庫淤泥再利用方式及其製程 

類別 再利用方式 製程方式 

直接作為填方

材料 
可採 1.自然曝曬；2.沉積壓密；3.脫水；4.固化等方式，降低淤泥之含水量，以

有效提升其強度。 填方

材料 
地工砂袋(管) 利用高強度地工織物製成一大型之密閉結構，內部填充淤泥製成地工砂袋(管)，

應用其材料之高張力特性及填充物本身自重，擠壓其內容物，使其脫水固結。

直接作為骨材 透過篩分方式，選出合適粒徑之水庫沉積物做為建築骨材。 

水泥製品 藉由添加固化劑，減少黏土所帶之表面水，脫除溶於表面水中之有機物，形成

較大顆粒，此時黏土將可與水泥中鈣離子直接反應。 
製磚原料 以燒結方式製作磚類產品。 

建築

材料 

輕質骨材 將淤泥以造粒法結合成圓形粒，在 800～1,000℃高溫燒結成緻密具有強度之顆

粒；或在 1,100～1,250℃下，使原料膨脹或發泡，形成發泡型輕質骨材。 
人工魚礁 水工

材料 消波塊 
護坡預鑄塊 

可採 1.進行淤泥固化處理；2.以淤泥取代部分細粒料，或將淤泥燒結成輕質骨材

取代粗、細骨材後，再按混凝土配比製成混凝土塊。 

砂丘噴漿砂料 以 1：1 或 1：2 濃度之泥水比製成泥漿，噴至砂丘地表層形成護甲層。 地工

材料 透水性預拌混

凝土鋪面 
添加可資源化物料，以高溫燒結(950~980℃)製成，使具化學及物理穩定性的陶

瓷質材料。 
濾料 以淤泥燒結成輕質骨材，採用堆疊方式構成濾床。 

環工

材料 客土法 將淤泥與受污染之重金屬土壤加以混合，再採用酸洗法將受污染土壤中之重金

屬溶出而去除，因淤泥本身具備氮磷等營養鹽，仍可保留土壤肥力。 
農業用土壤 脫水並添加泥炭土及蛭石後，加工利用為農業用土壤或養殖土。 
土壤改良劑 清淤後排出之泥水，經由灌溉渠道導入農田與田土犁耕混合，以作土壤改良劑。

培養土 與其他營養源及資材混合候做為園藝、公園草皮填土之用。 
農業

材料 
植栽用介質 利用低溫燒結作用，將水庫淤泥與可資源化物料燒結成高吸水率(＞30%)的農業

用無機性保水材料。 
綜合言之，水庫淤泥問題係水庫於生命週期內不可避免的嚴肅課題，終須尋求可行

且能長期清理淤泥的方案，以增加水庫的使用年限。目前咸認為並無單一方法可完全解

決水庫淤積問題，必須配套多元化清淤方式，如颱風帶來充沛水量及大量土砂時可採水

力排砂，惟因水力排砂並不能將所有泥砂全部排除，必須搭配機械挖除或浚渫等方式來

清除庫底淤積，因此如何研訂資源化利用來處理大量之淤泥即成為一重要課題。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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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水庫淤泥再利用時，首先面臨有沒有待解套或窒礙難行的法規，仍需一併考慮之。 

三、水庫淤泥混凝土製品之評估 

3.1 評估方法 

目前固化技術常為土壤整治及事業污泥處置所採用，惟極少利用水庫淤泥為混凝土

材料。本研究評估方法以功能性為主，要求淤泥混凝品須達預期設計需求，且須符合環

保法規等要求。並為瞭解混凝土製品是否可添加石門水庫淤泥，先於室內前導試驗，其

流程包括配比規劃、試體製作、抗壓試驗、浸水性試驗、曝曬測試以及毒性溶出試驗等。

其中，室內試驗所用之淤泥取自於石門水庫第 12 號沉澱池地表下約 1.5m 處，其物性及

化學成分如表 2 及表 3 所示，土壤分類為低塑性粘土(CL)，化學成分以 SiO2、Al2O3、

Fe2O3 為主。完成室內前導試驗後再於石門水庫第 7 號沉澱池將水庫淤泥固化製成大型

混凝土塊及消波塊，以驗證現地實作之可行性。 
表 2 石門水庫 12 號沉澱池淤泥一般物理性質 

深度 
(m) 

比重

Gs 
單位重 

(t/m3) 
含水量

 (%) 
液性

限度

塑性 
指數 

砂含量

(%) 
粉土含

量(%)
黏土含量

(%) 
土壤 
分類 

1.0~1.6 2.73 1.78 44.5 43 19 1.31 49.79 48.90 CL 
2.5~3.1 2.72 1.72 45.0 43 18 0.22 53.09 46.69 CL 
4.4~5.0 2.73 1.74 40.5 37 13 0.16 57.19 42.65 CL 

表 3 石門水庫 12 號沉澱池淤泥之化學成分 
深度 
(m) 

SiO2 
(%) 

Al2O3 
(%) 

Fe2O3
(%) 

CaO
(%) 

MgO
(%) 

K2O 
(%) 

Na2O
(%) 

有機質 
(%) 

其他 
(%) 

1.0~1.6 62.41 17.75 6.83 0.87 2.08 2.29 1.17 1.31 5.29 
2.5~3.1 61.29 18.64 6.90 0.87 2.07 2.35 1.17 2.11 4.60 
4.4~5.0 62.78 17.78 6.84 0.87 2.01 2.32 1.18 2.14 4.08 

3.2 室內測試 

本研究規劃包括 175 、210 、245 kgf/cm2 等三種設計強度，為評估淤泥含量對強

度之影響，分別對上述設計強度規劃 2 至 3 組配比，共 8 種組合，如表 4 所示。表 4 的

原料包含水泥、爐石粉、淤泥、砂石及強塑劑等，每種配比製作 12 顆 12 cmψ、24 cm
高之圓柱試體。淤泥含水率為 27%(相當含水量 37%)，在與其他材料混合前需將淤泥攪

拌均勻。此外，混凝土強度受水灰比及拌合均勻度所控制，因水庫淤泥含水量高且變化

大，如何控制水灰比及避免形成黏土塊，使淤泥能與其他材料充分且均勻拌合，為品質

控制之主要考量，因此所採用之固化劑需能滿足上述之需求。本研究所使用之固化劑係

由麗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其固化劑係由數種材料拌和而成，外觀呈黑色粉末狀，

使用量約為淤泥重量之 2%。於實際應用時可先將此類固化劑摻入淤泥漿中攪拌，拌和

過程中黏稠狀的泥漿逐漸轉變為流動狀的泥漿(如圖 3 所示)。澆置完所有混凝土試體

後，待放置一天具備基本強度後，即移至養護池內養護。由表 4 可知淤泥取代細骨材的

比例約達 75～85%，佔總重約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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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淤泥塊原狀 (b)淤泥攪拌 (c)加入固化劑及強塑劑 (d)再攪扮均勻 

圖 3 水庫淤泥與水泥、砂石等混合前先轉變為流動狀的泥漿 
在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方面，分別採用上述各種配比不同齡期(3、7、14、21、

28、42、56 及 180 天等八種齡期)，試驗成果彙整如表 5 所示。不同設計強度下混凝土

強度隨齡期之發展行為，如圖 4 所示。由 28 天的抗壓強度來看，各配比之混凝土強度

均已超過設計強度。再者，齡期 42、56 及 180 天的晚期強度會隨齡期越長略呈穩定，

且較齡期 28 天強度有所提升。由此可知，透過合宜的預攪拌機制將水庫淤泥摻入並拌

合均勻，再透過適當之配比設計，水庫淤泥可達設計強度需求。在水庫淤泥含量影響抗

壓強度方面，如圖 5 所示，水庫淤泥含量在此區間時，整體強度發展在 28 及 180 天隨

淤泥含量越多略有稍少趨勢，於較低設計強度 175 kgf/cm2 則差別並不大。 
表 4 水庫淤泥固化混凝土配比 

細骨材(kg) 粗骨材(kg)
編號 設計強度 

(kgf/cm2) 
水膠比 
(W/C) 

水泥 
(kg) 

爐石 
(kg) 粗砂 淤泥 粗石 細石

水 
(kg)

附加劑 
(kg)

固化劑 
(kg) 

淤泥量/
總重(%)

175-1 175 0.63 171 209  96 541 552 452 232.0 7.6 10.82 23.9 
175-2 175 0.63 171 209 127 510 552 452 232.0 7.6 10.20 22.6 
175-3 175 0.63 171 209 159 478 552 452 232.0 7.6  9.56 21.1 
210-1 210 0.58 187 228  91 518 501 500 231.7 8.3 10.36 22.9 
210-2 210 0.58 187 228 122 487 501 500 231.7 8.3  9.74 21.5 
210-3 210 0.58 187 228 152 457 501 500 231.7 8.3  9.14 20.2 
245-1 245 0.53 203 248  87 495 499 498 231.0 9.0  9.90 21.8 
245-2 245 0.53 203 248 146 436 499 498 231.0 9.0  8.72 19.2 

註：水膠比：水佔膠結材的重量百分率。 

表 5 水庫淤泥固化混凝土試體抗壓強度(kgf/cm2) 
齡期  3 天  7 天  14 天 21 天 28 天 42 天 56 天 180 天  
175-1 71 121 191 219 236 237 251 267 
175-2 60 138 174 188 220 228 218 218 
175-3 66 128 170 206 229 238 238 259 
210-1 81 170 175 225 241 269 278 277 
210-2 75 151 188 229 229 258 277 242 
210-3 76 152 184 229 271 284 287 324 
245-1 92 185 243 242 247 276 276 307 
245-2 92 160 210 250 263 285 285 341 

在毒性特性溶出試驗(Toxic 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TCLP)方面，本研究

參考行政院環保署所定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NIEA R201.13C)之規定，挑選

淤泥配比及固化劑含量最高之混凝土試體(編號 175-1)，作毒性特性溶出試驗(TCLP)，
以測試淤泥混凝土是否符合環保法規要求。試驗結果，經此溶出試驗程序所萃出之重金

屬銀、砷、鋇、總鉻(含六價鉻與三價鉻)、銅、鉛、硒、汞、六價鉻含量，皆遠低於法

規標準限值，如表 6 所示，可知此淤泥混凝土試體溶出物含量皆符合環保法規要求。 
在浸水及曝曬特性方面，本研究於試體養護 28 天後，將各配比試體分別置於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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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屋頂自然曝曬各 150 天，以比較淤泥混凝土長期泡水及反覆日曬雨淋之特性。其試驗

結果如圖 6 所示，比較水中 150 天與 28 天抗壓強度，150 天水槽養護之強度均較 28 天

高 2~32%，可知浸水對淤泥混凝土具養護效果。另比較自然曝曬 150 天與 28 天抗壓強

度，經 150 天日曬雨淋下，其試體之抗壓強度仍保持於 28 天齡期之 92~109%。除抗壓

強度外，自然曝曬 150 天之完整混凝土試體表面略呈龜殼紋狀，如圖 7 所示。綜合言之，

經自然曝曬 150 天之淤泥混凝土強度差別並不多，可知具有一定之耐久性，惟外表微細

裂紋是否會隨長期時間加深，影響混凝土強度與耐久性，則需作更長期之研究。 
表 6 水庫淤泥混凝土重金屬成分 TCLP 檢出值及標準表(單位：mg/L) 

項目 總汞 總鎘 鉛 砷(As) 六價鉻 總銅 總銀 鋇 總鉻 硒 
淤泥混凝土 <0.01 0.002 <0.3 <0.1 <0.05 0.0125 <0.03 0.9067 0.0033 <0.5

環保署有害事業

廢棄物標準 0.2 1 5 5 2.5 15 5 100 5 1 

綠建材標準 0.005 0.3 0.3 0.3 1.5 0.15 0.05 － － －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175-1
175-2
175-3
210-1
210-2
210-3
245-1
245-2

抗
壓

強
度

(k
g/

cm
2 )

齡期(天)

圖 4 各配比之強度隨齡期發展情形 

175_28天

175_180天

210_28天
245_28天

245_180天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18 19 20 21 22 23 24

175(  28天 )
175(180天 )
210(  28天 )
210(180天 )
245(  28天 )
245(180天 )

抗
壓

強
度

(k
g/

cm
2 )

淤泥含量(%)

210 180天

圖 5 水庫淤泥含量對抗壓強度之影響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28 天齡期

水中150天養護

自然環境曝曬150天

 
圖 6 水庫淤泥混凝土試體於不同條件下之強度

 
圖 7 自然曝曬 150 天之試體外表 

3.3 現地大型製品實作 

本研究分別採用兩種配比(消波塊：175kgf/cm2、混凝土塊：245kgf/cm2)，於第 7 號

沉澱池現地將水庫淤泥固化製成混凝土塊，共現場澆置完成 5 個消波塊與 5 個長方形混

凝土塊(1m 寬×3m 長×0.6m 高)，並完成養護工作，如圖 8 所示。混凝土澆置過程中，採

隨機採樣製作 5 個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試驗成果，如表 7 所示，混凝土取樣試體於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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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8 天之平均強度分別為 214 及 278kgf/cm2，均可滿足之設計要求，及符合混凝土工

程施工規範與解說(2005)內 17.2.2 條規定。另經曝曬雨淋於現地約 1 年後(民國 97 年 5
月~98 年 5 月)，上述大型製品仍然完好，可知水庫淤泥固化製成混凝土塊的再利用技術

具有可行性。 
表 7 現地大型水庫淤泥混凝土塊取樣試體之抗壓強度(單位：kgf/cm2) 

項目 設計強度175kgf/cm2 設計強度245kgf/cm2 
編號 1a 2a 3a 4a 5a 1b 2b 3b 4b 5b 
齡期 28天 8天 28天 
強度 218 223 205 195 229 219 290 264 275 283 
 

 
(a) 淤泥添加固化劑及附加劑均勻攪拌 

 
(b) 混凝土澆置及圓柱試體取樣 

 
(c) 混凝土塊養護 

 
(d) 消波塊養護 

圖 7 淤泥混凝土現地製作成果 

3.4 水庫淤泥混凝土之初步評估 

1.技術可行性評析方面：經上述 8 種配比規劃及試驗，室內及現地製品之抗壓強度

均可滿足強度要求，足見經由適合之原料組合後，水庫淤泥確可採固化方式應用於混凝

土製品，且溶出試驗符合環保法規要求。惟淤泥混凝土製品超過一年以上之長期強度、

耐候性、抗沖刷性等仍待現地測試或大量室內試驗之深入研究。 
2.經濟可行性評析方面：參考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22 期)與營建物價(2008)，每 1kg

單價為水泥 2.725 元、爐石 1.55 元、細骨材 0.72 元、粗骨材 0.67 元、附加劑 10 元 g、

固化劑 35 元。若不包含抽泥攪拌、設備增修及搬運等施工費用，以表 4 的用料估算，

上述三種強度之淤泥混凝土費用約 1,986、2,045 及 2,105 元，一般混凝土市售費用約

2,270、2,390 及 2,550 元。材料單價分析上，因以無須購買之淤泥取代較 75~85%細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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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重約 20～24%，可節省大量細骨材的昂貴費用，其單價目前略低於一般混凝土。由

此可知，當市場骨材價格飛漲時，淤泥用於混凝土製品的成效將隨之提高。未來若能推

廣使用此類再利用方式，對淤泥處理量將有相當的提升。 
3.法規評析方面：水庫淤泥含有現行混凝土技術規範限制之大量粉土及黏土，依據

規定，一般混凝土之限制含量為不得大於 5%，而承受磨損混凝土則限制不得大於 3%。

因此，若欲使用淤泥製成混凝土構件，尚須就法規面檢討是否有解套方案，或就此類再

生利用產品制訂合宜之規範，以利水利產業之資源化利用。 

3.5 研擬水庫淤泥混凝土規範 

本研究經參照測試成果及一般混凝土施工規範，初步研擬「水庫淤泥混凝土」規範

(草案)，說明水庫淤泥混凝土使用於消波塊、異形塊、混凝土護欄等附屬結構物方面，

水庫淤泥材料與混凝土之品質規定，提供未來推動再利用之參考。主要內容說明如下。 
1.水庫淤泥混凝土規格：(1) 水庫淤泥混凝土之性質應符合表 8 規定；(2)每 1m3 混

凝土的水庫淤泥含量可參考如表 9 之配比。 
表 8 水庫淤泥混凝土之性質要求 

項目 試驗方法 要求 備註 
坍度 (cm) ASTM C143 [10~15]  

抗壓強度(kgf/cm2) ASTM D4832 [175~245] 28 天齡期 
滲透係數(cm/s) ASTM D5084 [5×10-9以下] 28 天齡期 

表 9 水庫淤泥混凝土之參考配比 
材料種類 膠結料 水庫淤泥 水 粗骨材 細粒料 

每方材料重量(kg/m3) 380~450 400~500 230 1000~1100 90~160 
 
2.性能導向的品質管制：施工前根據表 9 之配比作試拌確認試驗，據以決定施工。

如無法達到要求時，應重新配比設計及廠拌試驗等工作。試驗前須先提施作計畫；試驗

合格之配比設計應經核可後方可使用。 

四、再利用市場補充調查 

4.1 現有產業再利用項目 

依據經濟部水利署 96 年 8 月 13 日發布「經濟部水庫淤泥利用處理作業要點」，其

中明示水庫淤泥利用項目有：輕質骨材、預拌土壤材料、固化混凝土、高強度土壤、磚、

瓦、肥料之材料、土壤改良、填料、其他經本部公告項目等。並指出水庫淤泥處理包括

淤泥脫水、粉碎、烘培、煆燒、冷卻等流程處理及製成輕質骨材、磚、瓦、高強度土壤

之材料及其他有用之資源。目前水庫淤泥利用項目的研究甚多，惟尚缺乏較有系統、完

整的統合與調查，包含可能的淤泥再生用途，市場規模、使用端、物料限制或品質需求

等。其中，除上述固化技術利用者外，參考目前民間產業市場可再利用及已具生產線者，

 分別還有磚瓦、輕質骨材、培養土、水泥、淤泥改質等產業，預拌土壤材料及高強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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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則尚在學術單位推廣階段。本文將針對現有產業可立即運用者，補充調查產業概況、

物料需求、經營成本等課題，分別說明如后。 

4.2 磚瓦市場 

磚瓦產業可再區分為普通建築磚(紅磚)、指定窯燒磚及高壓混凝土磚等種類。其中，

普通建築磚(紅磚)屬於目前用土量最大者，根據經濟部民國 96 年 12 月「台灣北部及東

部花蓮縣窯業用土資源調查規劃」成果指出，北桃地區年需土量可高達約 120 萬 m3，

如表 10，並可知產業已具備技術且石門水庫淤泥符合製磚。於台北縣鶯歌及桃園縣龜山

等地共有 7 家磚窯廠營運中，北桃紅磚業者用土來源大多向土方業者收取 20-100 元不

等處理費，較無需收容大量土方囤置。該調查並指出，目前北桃地區僅 2 家設有合法土

資場，收容量各約 36、54 萬 m3，惟本研究訪談後，其中目前僅 1 家業者願收受水庫淤

泥。在用料上，使用淤泥產製紅磚時，需添加其他土質混合，淤泥成分約佔 75~85%，

考量燒失量及避免裂隙，需有機質＜5%，以及不含樹枝、礫石、添加快乾劑等。 
表 10  北桃地區營運中磚窯廠生產量及需土量 

 
資料來源：摘錄自經濟部(2007)，「台灣北部及東部花蓮縣窯業用土資源調查規劃」 

 
在指定窯燒磚方面，常用材料為粘土、淤泥，約利用 1,000 度窯燒固結產製植草磚、

隔熱磚、地磚、壁磚、透水磚、人行道磚等，並可利用水庫淤泥為生產各種粒料(比重

約 1.6)，採用水庫淤泥燒結粒料後，直接澆置成透水鋪面，可減輕排水設施負擔、改善

人行道積水及都市暖化等功能，業者表示上述技術已可辦理。惟若淤泥製品產量多且單

價較高，民間市場並無此大量需求且無法消化，產業認為需採用「取之於公共工程，用

之於公共工程」之策略，經由政府委託產業代工利用之。 
在高壓混凝土磚方面，民間產業高壓混凝土磚技術、製程與設備已自動化。依用途

可分為地磚、引導磚、植草磚、空心磚和圍牆磚等五類，可用於花盆磚、路緣石及護坡

等，並以人行步道和廣場等設施及休閒業為大宗。現行原料主要為水泥、砂和碎石等，

以高壓成型方式快速製得，也可採用輕質骨材、冷結粒料為材料。惟用淤泥取代砂石作

為高壓混凝土磚，需經水泥膠結或燒結粒料等固化技術，且需再經測試，不含擴充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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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線及原料補助，業者目前評估之成本尚無法與市售相比。 

4.3 輕質骨材市場 

水庫淤泥應用於輕質骨材之利用，政府、學研單位投入極多的應用研究及推廣工

作。目前逐步應用於超高樓層、科技廠辦及醫療院所，更具體用於橋梁結構如國道 6 號—

石灼巷跨越橋之公共工程，足見淤泥在此產業技術確為可行。內政部建築研究自民國 80
年起至今長期積極推動，並已出版輕質粒料混凝土參考使用準則暨施工技術參考規範，

已納入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中，提供設計及施工等單位作為工程規範之依循。本文訪

談輕質骨材協會，得知目前市場採用輕質骨材之用量每年約 20~50 萬 m3，初估潛在市

場每年約在 50 萬 m3 以上，若以骨材單位重 600kg/m3 計算，大約 1m3 的水庫淤泥將可

生產 1m3 的輕質骨材，即可百分百再利用。建材用市場之銷售單價約 2,000~3,000 元/m3。 
惟市售多數輕質骨材(俗稱陶粒)約有超過九成非台灣本地生產，因來源多元或良窳

不齊，可能間接影響品質與用途。根據中華輕質骨材協會網站(http://www.laca.org.tw)資
料：「1999 年 5 月湧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率先提出台灣第一座輕質骨材廠設廠申請，採

用石門水庫的浚渫淤泥作為原材料...計畫總產能為 300m3/日…2002 年生產幾千立方米

的優質輕質骨材後，因營運管理不善而被迫停產…始終無法達到原設計的產能」。可知

輕質骨材在經營及市場上，仍有許多待克服之問題。據訪查目前輕質骨材產業具有實際

生產線者有桃園縣的金贔防火建材(金碩實業)及三奕科技，其中，金贔防火建材可再利

用輕質骨材作為輕質隔間牆(陶粒板)之原料，採用陶粒：水泥：砂用量體積比約 6：3：
1(陶粒約佔 60%)。目前上述產業多於試車階段，其輕質骨材市場需求及自製產能仍需開

拓，有待打開行銷通路及解決庫存，並提供水庫淤泥處理之去處。 

4.4 培養土市場 

水庫淤泥作為培養土原料，為加工成本低、技術門檻並不高之再利用方式，主要可

用於栽培介質。參考自來水事業網站資料，園藝業便曾多次利用其脫水泥餅作為原料。

本文訪談其中產業，表示淤泥可再利用為培養土、土壤改良劑、天然基底沃土等產品，

係採用碳化稻殼、堆肥、椰纖、椰土等拌合，黏土約佔 30%，每年用量約 1.2 萬噸左右。

依該公司經驗，若水庫淤泥需脫水以利運送及堆置，初估成本約提高 20%左右，但因為

距離、運量與成本變動，且非固定取得，而補助偏低也會影響其採用。根據農政單位表

示，農業或園藝培養土需考慮排水、保水、通氣與保肥等特性，並依農作、植物種類來

選定。因水庫淤泥有機物含量少(約 2%)，遠低於所需的 30%，且排水及通氣性不佳影

響植物根部，質地太黏並不適合直接作為栽培介質。部分業者也表示，目前培養土採用

水庫淤泥之需求並不高，水庫淤泥比重高，較不符培養土需要之輕搬運。 
相對上，國內在水庫淤泥在農業園藝之利用，需堆置加工場地，常缺乏具體規模或

政府資源拹助，民間業者多為小型經營，且培養土業者並不多見，此方面應用市場實際

規模不明確，也缺乏利用水庫淤泥之經驗，距落實此類產業利用仍有一段距離。由於淤

泥用於園藝農業之首要在於土壤肥力，而淤泥有機質含量過少、重量重，黏土成分多，

使得排水及透氣性不佳，需大量加工混合其他原料後，方能加以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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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水泥原料市場 

根據台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資料，民國 95 年水泥總產量約 2,000 萬噸。水泥係以

石灰石、粘土(約 10%)、矽砂、鐵渣、煤灰、高爐石等原料，主要為 CaCO3、SiO2、Al2O3

和 Fe2O3 等化學成分，經高溫旋窯設備以 1450℃～1500℃左右之煅燒而成(製造流程圖

如圖 8 所示)。由化學成分可知，石門水庫淤泥可作為水泥原料，不但具高經濟價值，

並可解決淤泥問題。經本研究與國內水泥大廠訪談後，如表 10 所示，目前水泥業願採

用者並不多見。再訪談台泥蘇澳廠，目前該廠水泥年產量約 240 萬噸，每年需用土約 36
萬噸，最多約達 50 萬噸。經評估訪查結果，水庫淤泥作為水泥原料，有大量成為資源

之特性，在國家標準及品管上，可減少加工或堆置擔心二次污染之疑慮。既有產業具成

熟技術，受市場波動相對不高，可供較穩定之應用面向。除含水量需低於 30%外，石門

水庫位於桃園縣，遠距離運送成本為產業主要考量，依業者之初步評估，認為若可符合

處理成本及穩定供應，方可參與長期合作方式。 

 
圖 8 水泥製造流程圖(台泥研究室提供) 
表 10 水泥產業底泥利用概況與初步回應 

公司名稱 利用概況與技術 關鍵課題 初步回應 

台灣水泥蘇澳廠 可使用自來水廠泥餅；具備處理

技術，曾作水庫底泥化性分析
含水量 (降水及輸送成本) 可長期及試用

亞洲水泥新竹廠 可使用桃園地區自來水廠泥餅 水分或硫份、高溫降水成本及黏著皮帶 目前暫不考慮

欣欣水泥嘉義廠 可使用雲林林內或豐原地區自

來水廠泥餅 
開窯及運送成本較高；多外購熟料再加

石膏製造水泥 目前暫不考慮

信大水泥南聖湖廠 不使用淤泥，使用工程剩餘土自

配材料(碳酸鈣、細砂礦)。 
評估物性不適合該廠設施；若料源性質

不穩定可能影響大批連續性製程 目前暫不考慮

幸福水泥埔心廠 該廠為半成品研磨加工 ⎯ ⎯ 
幸福水泥東澳廠 無採用過泥餅經驗 運輸成本、水分及化學成分 ⎯ 

4.6 淤泥改質市場 

民國 97 年 11 月成功大學宣布成立第一家衍生公司「昶閎科技」，98 年量產「樂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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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OS」防水隔熱透氣系列產品，第一年產量 240 公噸，年產值約 2 千多萬元(資料來

源：http://www.techome.com.tw)。本研究訪談該公司，指出用料需求與磚廠相同，目前

用料可向磚廠購買或委請前處理後的淤泥，推估國內每年至少有 5,000 噸之防水市場，

未來將逐步擴展市場規模。目前產品有樂土 LOTOS 多效能防水粉及防水透氣隔熱毯，

防水粉每包為 25kg 裝，淤泥含量可達總重之 95%，一般施工使用量為水泥用量的

10~20%，並可添加於水泥砂漿、各種預拌砂漿及泡沫混凝土等多種用途。此類再利用

將水庫淤泥改質為高附加價值的利用方式，惟潛在市場面極待突破，且對水庫淤泥之處

理量可能有限。 

五、淤泥資源再利用綜合評析 

5.1 再利用技術可行性 

1.於再利用市場評估方面，經本文研究與訪查結果，上述產業採用淤泥之技術上多

可克服及再利用，足見技術開發對淤泥再利用並非阻力，惟因處理技術衍生之處理成本

與經營市場則值得重視。 
2.民間產業要求多有低含水量、均質及雜質少等考量。據此，新抽取淤泥的流動性

高，利用機械脫水可處理為較均質泥餅；沉澱池淤泥採用長時間曝曬方式，均質性較不

佳，較適合以固化或填料方式處理。 
3.公共工程利用上，因應使用淤泥的施工技術仍不多見，宜研擬建置各類淤泥專用

之使用標準圖說及技術要求，例如：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積極推動之輕質粒料混凝土參考

使用準則暨施工技術參考規範，俾讓政府各級單位參用及產業有所依循。 

5.2 經濟性評析 

1.民間業者衡量供需鏈、經營成本及市場願景等多存有不確定性，使產業趨向保守，

若欲推動市場再利用，宜以合理利潤鼓勵參與或委託代工，先降低初期壓力，再擴展應

用面。 
2.在既有市場上，以建築用普通磚(紅磚)、水泥、園藝用土、輕質骨材及淤泥改質

等具有市場銷售與獲利能力。惟後三者對於水庫的處理量仍待提昇，紅磚及水泥產業雖

具較大量處理能力，但因產業特性、交通運送等成本問題，並可能對既有之營建土方與

北市脫水泥餅產生比價效應，除非有相應政策配合補助，否則經濟上對業界而言仍不具

足夠之吸引力。 
3.在公共工程市場上，以水泥固化製品、委託製磚或填方材料較為明確。水泥固化

製品，雖技術可行，但民間無法自行開拓市場。但若以政府委託代工，則可能在公共工

程需求有願景，且能因量多而降低成本，讓民間業者有生存空間。若可應用於河海防護

之水利工程，更有相輔相成之效用，而此類市場屬於公共工程用量規模屬於彈性處理

量，可於政府水利單位於前一年度事先統計，規劃下一年度可能之需求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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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法規面評析 

1.現行國家標準規範、環保標章或綠建材標章，多未將水庫淤泥納入可用資源，間

接侷限水庫淤泥之利用，未來可能需另訂使用法規，提昇公共工程及市場應用，謀求淤

泥去化，以達到水庫永續經營之目標。 
2.各類水庫淤泥再利用用途之產品規範(如淤泥混凝土等)尚未齊備且未有標章制

度。初期可依水庫管理單位之需求量試辦推動，中長期則應研訂水庫淤泥再利用標章制

度，拓展淤泥再生資源化的出處與用途。 
3.「經濟部水庫淤泥利用處理作業要點」目前僅為原則性說明，未來宜有研擬詳細

作業細則，如申請資格與條件、獎勵補助計算方式、增列作為水泥再利用項目等。 
4.水庫淤泥為可利用資源，惟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案」內尚未明示水庫

淤泥(脫水泥餅)，未來如該處理方案予以明確納入，可與廢棄物作明確區別。 
5.目前雖由各水庫使用管理單位(包含農田水利、地方政府、台糖、台電及自來水等)

辦理清淤，惟淤泥處置及資源利用法規，仍屬於內政部及地方縣市在「營建剩餘土石方」

之管理範疇，並涉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環保署、農委會及經濟部等主管單位與法規層面

極為廣泛，其資源利用有待跨部會整合，以謀求各地水庫內眾多淤泥解決之道。 

六、結論 

本研究經由一系列取樣、試驗實作及市場訪查，評估石門水庫淤泥確實可採固化混

凝土及應用於多種製品之原料。其中，淤泥混凝土製品之 1 年晚期強度較 28 天齡期之

強度有所提升，且由溶出試驗驗證此類混凝土製品符合環保法規要求，水庫淤泥已可取

代 75～85%之細骨材，佔總重約 20～24%，對水庫淤泥處理量可有相當的提升。再者，

補充訪查各再利用產業，處理技術純熟或可研發應用，足見目前淤泥利用有相當之應用

方向。在經濟性方面，受限於產業習性、市場供需現況及處理成本等條件，若欲推動市

場再利用，宜先以合理利潤鼓勵參與或委託代工，再逐步擴展應用面。於法規層次上，

本研究已針對現行混凝土技術規範上初擬水庫淤泥混凝土規範草案之對策，惟其他產業

利用上，若欲使用大量淤泥製成產品，除考慮技術及經濟性外，仍有賴政府跨部會協助，

就法規面檢討是否有獎勵及解套方案，或就此類再生利用產品制訂合宜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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